答复方式：面复                                      标记：A
 即墨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关于对区政协第十五届三次会议第167号

提 案 的 答 复

王勃委员：

您在区政协十五届三次会议上关于“强化社区对物业公司的管理、测评、考核的提案”收悉，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一、完善物业区域“三公开”制度
根据青岛市物业服务中心“三公开”栏设置要求，按照最新标准，督促物业企业对“三公开”（即：在物业服务区域公开服务价格、服务标准和服务内容；公开企业和各相关管理部门投诉渠道和方式；公开公共部位收益信息）公示情况进行重新设置，整改完善服务标准和 “三公开”公示制度。2024年对全区280余个物业住宅小区全面完成线上、线下“三公开”公开，完善细化公开内容，增强物业服务透明度，让业主充分了解物业管理服务内容、服务标准和收费标准,及时掌握物业企业公共部位收支情况。
二、强化镇街、相关部门的物业管理职能，加大管理力度，规范物业服务行为

一是将物业管理“重心下移”，充分发挥镇街在物业管理中的基层作用。由各镇街作为辖区物业管理工作的责任主体，对辖区物业管理工作负总责，相关部门互相配合处理辖区物业管理工作具体事宜，设立专职物业管理机构，配备专职物业管理工作人员，负责辖区物业管理工作日常监督检查、考核考评等工作，收集并及时上报辖区内物业服务企业的不良信用记录，监督物业服务企业依法履行退出程序和交接工作等。建立投诉受理制度，建设物业管理专业性调解委员会，负责处理日常投诉、信访、舆情，调解处理辖区内物业管理纠纷。二是充分发挥环境和物业管理委员会作用（以下简称“环物委”），在社区居民委员会的领导下做好宣传工作，引导业主依法有序参与社区环境和物业管理相关工作，督促业主委员会和物业服务人履行职责，落实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印章使用监管制度，对业主委员会作出的决定予以事前把关，劝阻、制止、报告小区内违反环境和物业管理法律法规的行为，监督物业服务合同履行和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收交使用情况、公共收益公示和收支情况以及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工作经费的筹集、使用和管理情况。压实“网格员”工作责任，加强对物业服务企业履职情况的日常巡查，劝阻、制止小区内违反环境和物业管理法律法规的行为，并按程序向有关部门报告。对不具备成立业主委员会条件，或业主委员会不能正常履行职责的，由居委会或由居委会安排环物委代行业主委员会职责，组织业主共同决定物业管理事项。提倡居委会成员和环物委主任、居委会成员和业主委员会成员兼任或交叉任职。

三、汇编业主委员会参考指南，规范业主委员会组建和履职，指导督促业主委员会依法开展工作
依据物业管理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汇编《青岛市业主大会成立和业主委员会选举参考指南》，规范镇街对业主大会成立，依法依规履行职责。
一是组织镇街积极推进住宅小区业主委员会组建工作，充分发挥业主委员会在社区管理中的作用，对条件成熟的小区，积极引导，真正从居民的诉求出发，依法依规及时成立业主委员会。对纳入老旧小区改造计划的小区要在改造工作开展前先行成立业主委员会，并指导业主委员会在改造工作意见征求、协调推进、投诉处理、引入物业管理等工作中发挥积极作用。二是组织镇街加强对业主委员会工作的指导和监督，督促业主委员会委员正确履职尽责，严格遵守业主大会制定的议事规则和管理规约，合理反映业主诉求，引导业主遵守规约，监督物业服务企业履行合同，实施小区重大事项公开公示制度，规范印章管理和财务管理，协调处理物业矛盾纠纷。三是组织镇街进一步加强监管，监督业主委员会印章使用、财务管理，规范业主委员会的行为，引导业主委员会自觉规范自己的行为，自觉接受全体业主的监督，及时制止并限期整改业主委员会在日常工作中出现的违法违规行为，建立业主委员会纠错和退出机制，建立小区业主委员会监督考核制度，考核结果通告全体业主，对考核不合格的，指导业主大会重新选举业主委员会。
四、加大对城区老旧住宅小区整治改造，改善居民居住环境

为进一步推进我区老旧住宅小区居住环境提升工作，2024年，由区城乡建设局牵头针对城区老旧小区道路老化、墙皮脱落、绿化缺失等现状进行了调查摸底，确定了整治改造事项，今年共整治老旧居民小区17个。为推进老旧住宅小区居住环境质量提升，结合我区物业服务提升工作，我区将组织各物业服务企业针对所服务的老旧住宅小区进行了环境提升，主要针对老旧小区老化的设施设备更新，实施维修小区落水管、更换破损古力井盖、升级蓝牙道闸系统、增设监控摄像头、规划小区停车位等整治提升工程。要求物业公司立足实际，积极改善小区环境，多方筹集资金，通过设置各类便民张贴栏、三公开栏1、清理乱贴乱画及小广告、清运积存垃圾等，逐步提升老旧小区环境质量。

五、落实老旧小区物业管理，建立长效化管理机制，提升群众满意度

为推进老旧住宅小区物业管理与小区整治改造相结合，我区将老旧住宅小区物业管理全覆盖工作，作为近几年工作要点，由我局牵头组织实施，制定《即墨区城区老旧住宅小区物业管理全覆盖工作实施方案》，通过政府扶持、市场化运作，引进专业物业服务企业进驻服务，按照全面推进、提档升级、规范达标三个阶段，对2000年前建成的未全面实施物业管理的183个老旧住宅小区全面落实物业管理，解决了老旧小区居民最关心的居住环境问题，实现了我区老旧住宅小区物业管理覆盖。

六、加强物业管理的监督和指导，规范物业管理服务行为。

一是对实行物业管理的老旧小区，组织镇街加大对物业企业的监督和考核力度，增强物业企业履约意识，规范物业服务行为；二是建立物业企业信用档案，提高物业企业服务意识，继续加大对物业企业从业人员的政策法规、业务知识、服务标准等方面的培训，提高物业企业及管理人员整体素质，以适应区场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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